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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TO 背景下中国监理行业的市场准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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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在中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 , 监理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, 毫无疑问 ,市场准入的变化

必然对监理行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,监理行业同样存在如何处理市场开放和保护的问题。 从市场准入的

基本原则入手 ,结合中国监理行业的实际 , 对我国加入WTO后监理行业的市场准入模式进行探讨 ,并对政府应该

采取的政策及措施提出相应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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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ased on China' 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, market acces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

w ill have some relative changes , the changes of market access will no doubt affect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man-

agement profession.There is also a problem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developing and pro tecting to the profession.The pa-

per will begin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consider the real conditions of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 in China , study

the framework of the market access of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 after China' s accession to WTO , and give some sug-

gestions about the po licies and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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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照中国政府在建设领域的入世承诺 ,建设行业主管部

门已经对该领域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的清

理 ,以公布的情况看 , 拟废止和修订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

件近二十项 ,其中和监理行业有关的规定主要有《工程建设

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》 、《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注册

试行办法》(建设部令第 16 及 18 号)以及《工程建设监理规

定》(建监 737 号)。目前 , 建设部令第 16 号已由《工程监理

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(建设部令第 102 号)取代 ,其余规章正

在修订之中 。尽管监理行业的市场额度在建设领域中所占

的比例较小 ,但监理行业在建设领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

是不容置疑的。毫无疑问 , 中国入世后 , 市场准入限制的变

化必然对监理行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,监理行业同

样存在如何处理市场开放和保护的问题。本文将从市场准

入的基本原则出发 ,结合我国监理行业的实际 ,对我国监理

行业的市场准入模式进行分析 ,同时对政府应该采取的政策

措施提出相应的建议。

1　市场准入的基本模式

在国际服务贸易中 , 市场准入是指一国允许其他国家的

经济要素在一定的条件下 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本国服务市

场的程度 ,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经济 、法律和行政手段对本

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。显然 ,市场准

入是国际服务贸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, 由于服务贸易不

同于货物贸易 , 国家无法通过边境关税措施对其进行调控 ,

因此 , 市场准入限制就成为不同国家对其国际服务贸易进行

调控的主要手段 , 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, 所

提供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同 , WTO 允许其成员采取程度

不同的市场准入保护措施。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(GATS)中 ,

市场准入属于具体承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,需要由WTO 成

员之间进行充分的谈判来达成 ,通常情况下 , 市场准入的模

式有以下三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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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开放模式:高度开放的模式可以使服务经济要素在

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 , 增强市场的竞争性 , 有利于利用市

场机制来实现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 ,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发

展 ,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, 普遍对专业服务市场采取了

较开放的模式 ,允许外国机构 、自然人等自由地进入本国的

服务市场。尽管如此 ,理论上的高度开放也是不可能的 , 不

同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,或多或少地都设置了一定的

保护。

高度保护模式:即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 , 严格限制外国

服务提供者或自然人进入本国的服务市场 ,回避国际市场的

竞争。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面 , 经济要想取得快速的发

展 ,必须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任何先进的理论和经验 , 在世界

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形势下 ,采用高度保护的模式是不可能也

是不必要的。

适度保护模式: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实力 ,

运用WTO允许的经济 、法律和行政手段在不同时期对市场

准入作出不同程度的限制 , 随着国内自身服务水平的提高 ,

国家再逐渐取消这些限制。这是一种渐进的 、动态的适度保

护 ,可以使国内的服务提供者在得到必要的保护的同时 , 也

能感受到外国高水平服务的压力 , 促使其转变观念 、加快学

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步伐 ,尽快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。

积极稳妥 , 逐步开放 ,这是中国各方面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。

2　中国对监理市场准入的承诺

在加入WTO的谈判中 , 由于工程监理服务并不属于一

个独立的服务类别 , 国家并未针对其作出具体的承诺。从监

理服务的属性来说 , 工程监理属于专业服务 ,因此 ,可以将国

家对专业服务的承诺等同工程监理服务的承诺来分析 ,在中

国入世承诺减让表中 , 涉及建设领域的专业服务市场准入承

诺如下表所示。

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

a、专业服务

d、建筑设计服务(CPC8671)

e、工程服务(CPC8672)

f 、集中工程服务(CPC8673)

g、城市规划服务(CPC8674)

(不包括城市总体规划服务)

1)对方案设计没有限制。除方案外 , 要

求与中国专业机构合作的方式进行。

2)没有限制。

3)只允许设立合资企业 , 允许外资拥有

多数股权。 中国进入 WTO 后 5 年

内 ,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。

4)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 , 不作承诺。

1)没有限制。

2)没有限制。

3)外国服务提供者必须是在其本国从

事建筑设计/工程/城市规划服务的

注册建筑师/工程师/企业。

4)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 ,不作承诺。

　　根据工程监理服务的特征 ,监理企业提供监理服务的方

式可以是如下的一种或几种。

跨境交付:国内业主聘请国外的监理企业进行监理顾问

或咨询 , 所完成的咨询报告等完全可以实现跨境交付 , 目前

在深圳地区和本地监理企业进行合作监理的大部分境外监

理企业 ,其主要的指令 、报告等均是跨境完成。类似于建筑

设计服务 , 国家对监理方案 、报告 、指令等的跨境交付不设限

制。

境外消费:中国的施工企业如果在外国以总承包的方式

获得工程项目 ,然后将监理服务交由外国的监理企业来承担

就属于这一类的情况 , 对于这一类的服务提供方式 , 未作任

何限制。

商业存在:即一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国设立商业

机构来提供服务 , 如外国的设计 、监理企业在中国设立公司

或分支机构 ,或者成立独资 、合资的企业等;参照我国的专业

服务承诺 ,入世 5 年之内将不允许成立外资独资监理企业 ,

只允许成立合资企业(外资可控股), 5 年后将允许成立独资

企业 ,但不允许外国监理企业在我国成立分支机构(水平承

诺内容)。

自然人流动:一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派遣该国自然人到

另一国去提供服务 , 如外国的监理工程师到中国开展工作 ,

或外国工程师在中国受聘等 , 在这一方面 , 除了在涵盖所有

承诺部门的水平承诺中对境外人员的境内停留时间有所限

制外 ,对专业人员的流动并未作出任何具体承诺。

就其国民待遇而言 ,在我国提供监理服务的外国专业人

员 ,必须具备在其本国开展相应服务的职业资格。

3　中国监理行业的市场准入现状

根据国家现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, 监理行业的市场准

入限制可归纳如下表:

不难发现 ,我国监理行业目前的市场准入限制主要有以

下一些特点:

(1)对外国监理企业在中国设立商业存在的限制非常

严格 ,不允许成立独资的监理企业 , 也不允许外国监理企业

在华设立分支机构。而另一方面 ,外国监理企业不需要在国

内设立商业存在即可以母公司的名义从事监理服务 , 这主要

是因为 ,在国家开放的初期 , 世界银行贷款等国外资本在中

国进行投资 ,其附加要求之一就是对工程项目实行监理 , 包

括京 、津 、唐高速公路在内的一批重点工程项目 , 就聘请了外

国的监理企业参与监理 ,这些外国监理企业均以母公司的名

义直接进入中国的监理市场 ,这种不需设立商业存在即可在

华开展业务的规定涵盖了整个建筑行业 , 一直沿用至今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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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经营范围限制

1.不允许设立外资独资监理单

位

2.允许成立中外合作 、合营监理

单位

3.允许外国监理企业以母公司

的名义直接在华开展业务

1.中外合作 、合营监理企业被批

准设立后需取得资质管理部

门颁发的监理许可证书

2.国外监理人员的职业资格及

人员流动未做出明确限制

1.对于外商独资 、国外贷款项目 ,允许外国监理单位

进入 ,但必须和国内监理单位进行合作监理

2.对于中外合资项目 , 允许聘请外国监理单位进行

监理业务顾问或咨询

3.其余项目不允许外国监理单位进入 , 上海 、深圳等

少数沿海发达城市经政府批准后允许外国监理单

位进入政府投资项目

照我国对日本谈判所作的承诺 ,这种规定还将保留至允许外

商设立独资企业为止。

(2)对进入我国的外国监理企业 , 其提供服务的范围是

受到严格限制的 ,一般情况下 , 只允许其承担外国独资 、外国

贷款项目 , 且必须和中国的监理企业合作进行监理 , 中外合

资的建设项目只允许外国监理企业提供顾问 、咨询等服务 ,

由国内投资的项目不允许外国监理企业参与。近年来 ,随着

我国建筑市场的逐步开放 , 少数发达地区如上海 、深圳等地

也开始逐步允许外国监理企业进入国内的投资项目 , 但主要

限于政府投资的项目 ,深圳市近几年由政府开发的几个大型

的公共设施项目 ,都聘请了国外的监理企业。

(3)在国民待遇限制方面 , 仍然内外有别 , 中外合营 、合

作监理企业被批准设立后 ,仍需取得监理许可证书(102 号令

已对此作出修改)。

(4)对进入中国提供监理服务的外国专业人员的职业

资格 , 以及这些专业人员在中国境内的流动限制 , 国内并未

作出明确的规定 , 这主要是因为 ,在工程监理制度实行的初

期 ,对于工程监理的理论和方法 ,中国都需要积极学习外国

的先进经验 ,同时 , 中国本身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制

度 ,因此也无法对外国专业人员进行相应的职业资格认定。

4　监理市场准入的措施和建议

(1)在中国已经加入 WTO 的今天 , 监理行业必然跟随

整个建设领域的开放逐步和国际惯例接轨 ,建立工程监理制

度 ,本身就是学习国外先进工程管理经验的结果。现在的问

题是 ,在建立工程监理制度初期设想的一些目标还没有完全

达到 , 监理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仍然处在一个较低层次 、市

场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的同时 ,又出现一个是否应该全面开

放市场的问题。据笔者的调查 ,担心开放监理市场将会对国

内还比较弱小的监理行业造成巨大冲击 , 从而主张对外国监

理企业的进入进行严格限制的业内人士并不是少数。但笔

者认为 ,对监理市场实行高度的保护政策是完全不必要的 ,

其理由是 ,第一 , 对于外国的先进工程管理经验 , 目前还需要

进一步学习 ,对外开放监理市场 ,鼓励外国监理企业为中国

的工程项目提供监理服务 , 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, 其本

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,我们不能既想学习外国的先进

经验又害怕我们的市场被别人占领;第二 , 监理行业的市场

额度在建筑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, 其市场的开放对建筑

行业的基本格局并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;第三 , 中国经济总

体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,建筑行业总体上还是一个低层次的

劳务密集型产业 ,据业内统计 , 在该行业从业的一线生产人

员 , 90%以上属于农村冗余人员 , 未经过相应的培训 , 这从

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的工程监理服务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

主要处于现场质量监督的较低层次 , 由于服务层次较低 , 盈

利能力也较低 ,从商业的角度出发 , 这种低层次的质量监督

服务对外国监理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吸引力 ,而高层次的监理

服务市场又十分有限 ,因此 , 外国监理企业的进入 , 将不会对

监理整体市场的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。

(2)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外资以在华设立商业存

在的方式提供监理服务 ,对于不需设立商业存在即可开展业

务以及不符合国民待遇的规定应该尽快废除。目前 , 外国监

理企业可以以母公司的名义直接在华提供监理服务 , 这种规

定使得监理服务的方式主要以跨境交付为主 , 不利于外国监

理企业的高端服务进入我国 , 从深圳地区的情况来看 , 外国

监理企业承接到国内项目的监理任务后 , 按照我国的相关规

定 ,同时也为了减低成本 , 往往将工程现场监督的低层次服

务交由国内监理企业来承担 ,而一些较为高端的咨询等服务

内容则往往在境外完成 , 这种合作监理的工作模式 , 表面上

看对国内的监理市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, 但实质上是一种监

理服务的分包行为 , 同时 , 使得政府部门难以对进入我国提

供服务的专业人员的质素进行监控。因此 ,应该取消外国监

理企业必须和国内监理企业合作监理的规定 , 鼓励外国相关

企业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, 成立合资的监理企业 , 可以让外

资控股 ,这样可以使得国外该行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和资金

真正流入 ,也可以促使外国监理企业在中国平稳地发展 , 有

利于对其专业服务质素进行监管 ,从而带动我国监理服务水

平的提高。

(3)有步骤地取消对在华设立商业存在的经营范围限

制 ,给予其发展的空间。 在工程承包领域 , 由于其市场容量

庞大 ,开放市场可能对整个建设领域造成较大冲击 , 因此 , 我

国承诺的市场准入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, 即使是三年后允许成

立外资独资公司 , 其经营的范围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。 但

是 ,工程监理是一种基于专业技能的服务行业 , 外国企业从

该行业所能获取的商业利益十分有限 , 即使外国监理企业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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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了该行业大部分市场份额 ,对建设工程领域的影响也是有

限的 ,相反 , 外国监理企业的进入对该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

却是十分有利的 , 其正面作用不可忽视。近年来 , 不少外国

设计机构在诸如国家大剧院等国内重大工程项目的方案设

计中中标 ,确实大大推动了我国设计思想和水平的进步。 因

此 ,笔者认为 , 除了外资项目的监理对外开放外 , 可以考虑在

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上开放 ,鼓励中外合资的监理企业对政

府投资项目实施监理 ,然后跟随形势的发展再考虑开放其他

领域的监理市场 ,这样可以使国内的监理行业得到一定的保

护 ,又能感受到相应的压力 , 促使其尽快提高自身的服务质

量和水平。

(4)尽快制定对进入我国的外国监理专业人员进行职

业资格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 ,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市场准

入的限制作用。由于我国的监理职业资格在国内已实行多

年 ,已经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监理专业

人才 , 对外国监理专业人员进行职业资格限制 , 既可以保护

国内的监理市场 ,又实现了我国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国民待

遇的承诺 ,有利于监理行业的管理和监理水平的提高 , 同时 ,

对推动我国职业资格和国外职业资格的互认有积极的意义 ,

有利于我国的监理工程师将来走出国门。

5　结语

综上所述 , 我国监理行业的市场准入应该采取积极开

放 、适度保护的模式 , 减少外国监理企业在中国开业的限制 ,

逐步取消经营范围的限制 ,鼓励外国监理企业以商业存在的

方式提供监理服务 ,但应该加强外国监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

格的限制 ,保证进入中国的专业人员的质素。这样 , 可以达

到开放和保护的双重目的 ,促使我国的监理服务水平尽快提

升 ,为我国的监理走向世界奠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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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涵盖合同交底 ,图纸交底不能反映其合同责任。

2.2　建立合同管理工作程序

合同实施过程中 ,参与方较多 , 日常事务性工作较繁杂。

为了合同工作程序化 、规范化 , 应构建合理的合同管理工作

程序。

2.2.1　建立协商例会制度

在工作过程中 ,业主 、监理工程师和各承包商之间 , 承包

商和分包商之间以及承包商的项目管理职能人员和各工程

小组负责人之间都应有定期的协商会办。通过例会可以检

查合同实施进度情况 、可以讨论合同变更问题等。

对工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可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

解决办法。这样保证合同实施一直得到很好的协调和控制。

2.2.2　建立经常性程序

对于一些经常性工作应订立工作程序 , 使大家有章可

循 ,合同管理人员不必进行经常性的解释和指导 , 如工程变

更程序 、索赔程序 、隐蔽工程验收程序等。

2.3　建立合同管理信息系统

合同管理人员负责各种合同资料和工程资料的收集 、整

理和保存工作。工程的原始资料在合同的实施过程中产生 ,

它必须由各职能人员 、工程小组负责人 、分包商提供。承包

商可以利用 I nternet或 I ntranet 来构建一个合同资料数据

库 , 各参与方可以在网上提交 、下载相应的合同信息资料。

2.4　建立严格检查验收制度

合同管理人员应把质量管理作为合同管理中一个重要

内容来抓 ,建立一套质量检查和验收制度 , 制定一个科学合

理质量控制流程。

2.5　建立书面行文制度

承包商和业主 、监理工程师 、分包商之间的沟通都应以

书面形式进行 , 否则将会出现“口说无凭”的尴尬局面 , 造成

不必要的合同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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